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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动调整 

政策解读 

 

一、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动调整的政策依据是什么？ 

2018 年 5 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《关于理顺居民用气

门站价格的通知》(发改价格规〔2018〕794 号)，将居民用气

由最高门站价格管理改为基准门站价格管理，明确要求建立

反映供求变化的弹性价格机制。随后，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印发《关于理顺居民用气门站价格的通知》(川发改价格

〔2018〕278 号)，明确要求各地加快建立完善居民用气销售

价格与上游供气价格联动机制。 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《通知》要求，成都市发展改革委

印发了《成都市居民用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》（成发改价

格〔2018〕751 号，以下简称《联动机制》），建立了居民

用气销售价格随门站价格变化而相应调整的联动机制，明确

规定符合“计算期价格联动调整额达到 0.05 元/立方米及以

上”且“联动计算周期原则不低于一年”的联动条件后，启

动销售价格的联动调整。 

二、此次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动调整的原因是什么？ 

当前我市居民用管道天然气气源来自中石油、中石化，

居民用气门站价格由上游气源单位与燃气企业以基准门站

价格（四川为 1.53 元/立方米）为基础，在上浮 20%，下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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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限的范围内确定并签订天然气购销合同。 

2022 年 7 月我市第一次联动调整居民用气销售价格，

2023 年 4 月 1 日起，上游气源单位再次上调我省居民用气门

站价格（上浮达 15%，上涨 0.16 元／立方米），为保障我市

燃气经营企业正常经营和居民用户的用气需求，决定联动计

算周期达到一年后按程序启动此次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动

调整。 

三、四川作为产气大省，为何天然气价格也要上调？ 

  尽管全省天然气产量领跑全国，但国内天然气供应按照

全国“一盘棋”统一调配，我市天然气供给也要依赖上游供应

企业保障，加之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 40%，国际气价

上涨也会对国内天然气使用成本产生影响，因此气价也会产

生波动。 

  四、此次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动调整没有再次召开听证

会，有依据吗？ 

  2018 年，我市制定《联动机制》时，召开了听证会，并

通过了市政府常务会审议，《联动机制》中明确规定“机制内

容经听证会认同，以后同类事项不再重复举行价格听证会”，

故此次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动调整未重复召开听证会，其余

程序已严格按照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有关规定履行完

毕。 

五、此次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动调整的范围是什么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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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具体范围为成都高新区、锦江区、青羊区、金牛区、武

侯区、成华区（以下简称“六城区”）的居民用户及执行居

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。其余区（市）县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

动调整事宜由当地负责按程序开展。 

六、此次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动调整幅度是多少？ 

居民用户及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，用气销售价格

在现行价格基础上每立方米上调 0.16 元。调整后，居民用气

一、二、三阶梯价格分别为每立方米 2.34 元、2.75 元、3.36

元；合表用户及学校、养老福利机构等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

民用户价格调整为每立方米 2.54 元。 

七、此次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动调整对居民生活开支有

什么影响？对低保家庭等困难群体有相应的保障措施吗？ 

  此次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动调整后，以六城区居民家庭

月均生活用气量测算，户均天然气消费支出每月将增加 4.16

元。 

对六城区的低保家庭、分散供养特困人员，按调价金额

的 100%（4.16 元）由所在区财政每月给予新增补贴，保障

其天然气消费支出不增加。 


